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4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宗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宏銘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19507、22986號、112年度偵字第49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宗男犯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謝宗男知悉黃鴻旻因妨害自由（通緝發布日期：民國111年1

月25日）、擄人勒贖（通緝發布日期：111年5月27日）等案

件遭通緝，並知悉黃鴻旻曾於111年6月7日13時許，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行經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

一帶時遭警方圍捕，並將上開車輛棄置在新北市中和區建八

路某處，竟基於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及使犯人

隱避之犯意，接續於111年6月7日19時許，受黃鴻旻所託前

往上開地點尋找上開車輛欲返還租車行，以此方式隱匿黃鴻

旻之行蹤或可查悉其行蹤之資訊，惟未找到上開車輛，遂僅

將上開車輛之鑰匙返還予租車行；再於翌（8）日0時許，在

新北市○○區○○路000號前，交付本人之國民身分證供黃

鴻旻冒名入住飯店而使用，以此方式使黃鴻旻隱避，黃鴻旻

遂於同月13日22時31分許，持謝宗男之國民身分證，並冒以

謝宗男名義入住○○市○○區○○路0段00號之洛碁大飯店

中華館，藉此躲避警方之追查，並足生損害於洛碁大飯店中

華館對入住旅客管理、登記之正確性。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下稱新店分局）報告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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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程序部分：

　　本院引用被告謝宗男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告及

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同意有證據能力（見訴字卷一第16

2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

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另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

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

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謝宗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

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鴻旻、黃鴻旻棄車時搭載之詹金

翰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新店分局搜索筆錄（受執行人：黃

鴻旻）扣押物品目錄表、汽車租賃契約書（車牌號碼：000-

0000號租賃小客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7月15新北警

鑑字第1111339382號鑑定書及洛碁大飯店中華館回函各1份

等件附卷可稽，並有黃鴻旻遭扣案之被告謝宗男的國民身分

證1張可佐，足認被告謝宗男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應可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謝宗男上開犯行

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謝宗男所為，係犯刑法第164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

罪及違反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之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

以供冒名使用罪。

　㈡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公訴意旨認被告謝宗男交付本人國民身分證予黃鴻旻冒名使

用之事實，僅涉犯刑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罪

嫌，而漏未認定被告謝宗男違反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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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起訴法條容有未

恰，惟因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向被告諭知涉犯

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罪嫌（見訴一卷第156頁、訴二卷

第74頁），俾被告謝宗男及辯護人能行使防禦權，已保障被

告謝宗男訴訟上之權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

法條。 

　㈢被告謝宗男以單一使黃鴻旻隱避之目的，於密切之時間，接

續先尋找上開車輛欲返還予租車行，再提供本人國民身分證

予黃鴻旻入住飯店，以此等方式使黃鴻旻隱避，是各行為之

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

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

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㈣被告謝宗男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

法第55條前段，從一重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

罪處斷。

　㈤本案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說明：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次按又適用刑法第59條

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本有權斟酌決定。而該條所定「犯罪之

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

刑」，係以其犯罪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令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

有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19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本院審酌被告謝宗男知悉所隱避之人犯黃鴻旻

所涉罪嫌非輕罪，仍執以上開方式使黃鴻旻隱避等節，認本

案並無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亦無情輕法重之憾，揆

諸前揭判決意旨，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謝宗男知悉黃鴻旻所涉

罪嫌非輕，仍為本案犯行，所為應予非議；惟念其犯後坦承

犯行之態度，暨其犯罪動機、手段、無前科之素行、戶籍資

料註記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生活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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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狀況（參見訴一卷第55頁之個人戶籍資料、訴二卷第113

頁之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謝宗男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此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見訴二卷第69至70

頁）存卷可參。然本院考量被告謝宗男所隱避人犯黃鴻旻所

涉罪嫌及刑度、犯罪情節及影響國家司法權行使之程度及本

案所處刑度，認本案所處被告謝宗男之刑不宜宣告緩刑。

五、沒收部分：

　　被告謝宗男為警所扣案之物【參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

第4923卷（下稱偵4923卷）第171頁之新店分局扣押物品目

錄表】，因非違禁物，又與被告謝宗男本案使人犯隱避或將

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之犯行並無直接關聯，無

由藉剝奪其所有以預防並遏止犯罪之必要，自均不予宣告沒

收。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謝宗男於111年3月22日某時許知悉黃鴻

旻持有具有殺傷力之衝鋒槍1把（下稱本案槍枝）及子彈至

少4顆（下合稱本案槍彈），且聽聞黃鴻旻所述而知悉黃鴻

旻與廖柏傑（已於111年6月16日歿）於111年4月22日3時許

持本案槍彈朝寶鐿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寶鐿公司）擊發之事

實，自得知悉本案槍彈屬黃鴻旻涉嫌犯罪之重要證據，竟基

於隱匿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證據之犯意，於111年3月22日

22時許，受黃鴻旻所託，提供新北市○○區○○街000巷0號

2樓之住所供黃鴻旻藏放本案槍彈；復於111年5月17日3時

許，陪同黃鴻旻一同前往黃鴻旻位在宜蘭縣○○鄉○○路00

巷0號6樓之3的租屋處（下稱礁溪處所）藏放本案槍枝，藉

以使黃鴻旻躲避警方之追查。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5條之

隱匿刑事證據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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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

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

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

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

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

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

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

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

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

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謝宗男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為

其主要論據：

　㈠被告謝宗男於警詢中之供述；

　㈡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鴻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㈢證人即礁溪處所出租人伍長修於警詢時之證述；

　㈣證人即111年3月22日在場者林明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㈤礁溪處所之住宅租賃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山那

邊社區》月租用戶登記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搜尋

資料、證人伍長修LINE暱稱「楓樹紅紅」之對話紀錄文字；

　㈥被告謝宗男協助犯嫌黃鴻旻逃逸及搬運時序圖；

　㈦111年4月22日、5月17日之監視器畫面比對畫面；

　㈧被告謝宗男與證人林明清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㈨被告謝宗男所持用手機相簿之翻拍照片。

四、訊據被告謝宗男固坦承上開犯行，惟查：

　㈠被訴111年3月22日隱匿刑事證據部分：

　⒈按刑法第165條所謂「刑事被告案件」，指因告訴、告發、

自首等情形，而開始偵查以後之案件。又司法警察知有犯罪

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2項規定甚明

（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觀

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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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報案人於111年4月22日3時33分許至新店分局頂城派出

所報案，報案內容係於111年4月22日在新北市○○區○○路

0段000○00號附近要開車時，聽到對面房子有聲響及火光

後，遭不明物體打到右腳大腿，造成腰間鑰匙的遙控器損壞

等節【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2986號卷（下稱偵2298

6卷）第361頁】。經核上開時間、地點均與同案被告黃鴻旻

被訴與廖柏傑於111年4月22日3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

段000號之寶鐿公司以本案槍彈擊發等節的時間、地點及情

節大致相符，再觀諸卷內查無其他較上開報案紀錄更早的報

案或開始調查、偵查之資料，堪認同案被告黃鴻旻至早於11

1年4月22日始為司法警察知悉端緒而開始調查，而可能為刑

事被告。則被告謝宗男被訴於111年3月22日22時許藏匿本案

槍彈時，同案被告黃鴻旻尚非涉嫌恐嚇取財、殺人未遂、持

有槍彈等罪嫌之刑事被告，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本案槍彈難

謂係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

　⒉復查，證人林明清於偵查時證稱：我記得我去被告謝宗男家

泡茶時，有看到本案槍枝，謝宗男拿著我的手機拍這把槍再

叫我傳給他，黃鴻旻也在場，並說因為急著用錢，請我幫忙

問有沒有人要買本案槍枝等語（見偵22986卷第549-551

頁）；次觀同案被告黃鴻旻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

我於111年3月22日去被告謝宗男家的槍是姓名年籍不詳、綽

號「阿國」所有，當時「阿國」跟我說這把槍是假的，後來

沒有人要出借錢，「阿國」就把槍拿回去等語（見偵22986

卷第524-524頁、訴一卷第112-113、157頁）。是從前揭證

述可悉，縱認同案被告黃鴻旻確實有攜帶具有殺傷力的本案

槍枝至上開被告謝宗男住所為真，惟其等證述均未敘明被告

謝宗男將槍枝放在其住所1日，而有隱匿黃鴻旻之刑事案件

證據乙節，已難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⒊再查，被告謝宗男固於本院偵查中羈押程序時自陳：黃鴻旻

在開槍前即111年3月22日拿裝有槍枝的旅行袋來我家，我才

知道裡面有槍枝，我有向黃鴻旻表示怕我母親知道，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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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載我家，黃鴻旻說會盡快拿走，在我家放1天後，我就叫

他拿走等語（見本院111年度聲羈字第196號卷第32-33

頁）；嗣於本院審理同案被告黃鴻旻案件時證稱：黃鴻旻於

111年3月22日來我家泡茶聊天，我沒有刻意問黃鴻旻帶著旅

行袋內裝什麼東西，後來約林明清也來我家，因為黃鴻旻要

賣，並請林明清拍攝本案槍枝，走的時候黃鴻旻就帶走；我

警詢時稱黃鴻旻曾把槍械放在我家1天就拿走，是指111年3

月22日之前的事情，很久了等語（見訴一卷第261-267

頁）。是被告謝宗男關於黃鴻旻置放槍枝在其住所之日期，

先稱是在111年3月22日，後改稱為111年3月22日前很久之前

的事，前後供述已有不一，卷內亦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告

自白部分是否為真，尚難遽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⒋從而，遍查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謝宗男於111年3月22日確

實有同意同案被告黃鴻旻置放本案槍彈在其住所1日而有隱

匿行為，又斯時同案被告黃鴻旻尚未因本案槍彈所涉刑事案

件而為檢警等機關開始偵查，而難謂本案槍彈為關係他人刑

事被告案件之證據，自難以隱匿刑事證據罪相繩。

　㈡被訴111年5月17日隱匿刑事證據部分：

　⒈被告謝宗男客觀上難認有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

　⑴經查，同案被告黃鴻旻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有

以鄧國豐名義承租礁溪處所，是因為廖柏傑變天時頭會痛，

想說可以租有溫泉的讓廖柏傑養病，我於111年5月17日有前

往礁溪處所，應該是廖柏傑請我幫忙拿衣物，我從頭到尾都

沒有看過槍，也不知道槍放哪裡等語（見偵22986卷第427

頁）。是同案被告黃鴻旻既未承認斯時行李袋內所裝物品為

本案槍枝，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則被告謝宗男客

觀上是否有隱匿本案槍彈行為，已屬有疑。

　⑵復查，公訴意旨所稱被告謝宗男「陪同」黃鴻旻前往礁溪處

所前往本案槍枝乙節，惟「陪同」係指陪伴、伴同，已難為

「隱匿」一詞所涵蓋，而與構成隱匿刑事證據之要件未合。

　⑶綜上，卷內證據無法證明黃鴻旻於111年5月17日3時許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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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處所時所攜帶物品為本案槍枝，且被告謝宗男縱使「陪

同」黃鴻旻前往礁溪處所，難謂為「隱匿」之行為，則客觀

上難認被告謝宗男有何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

　⑷末查，礁溪處所為同案被告黃鴻旻以鄧國豐名義所承租等

節，業據同案被告黃鴻旻供述如前，核與證人伍長修之證述

相符（見偵4923卷第297-300頁），並有礁溪處所住宅租賃

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山那邊社區》月租用戶登

記表及證人伍長修與黃鴻旻使用暱稱「楓樹紅紅」之對話紀

錄文字各1份（見偵4923卷第301-309、315頁、偵22986卷第

69-78頁）存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則礁溪處

所之承租過程亦與被告謝宗男無涉，附此敘明。

　⒉再者，被告謝宗男於本院偵查中羈押訊問時及準備程序時供

稱：黃鴻旻於111年5月17日臨時約我去礁溪，他當時背著行

李箱，但從頭到尾都沒有打開過，我不知道他裡面裝的是衝

鋒槍等語（見訴一卷第157頁）。被告謝宗男既稱不知悉行

李袋內所裝物品為何，則其主觀是否有隱匿刑事證據之犯

意，亦非無疑。

　⒊從而，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謝宗男有隱匿刑事證據之行

為，且尚難證明被告謝宗男有隱匿刑事證據之犯意，自難以

隱匿刑事證據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謝宗男被訴

隱匿刑事證據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復無其他積

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謝宗男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屬不能

證明被告謝宗男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

條第1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冠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慧玲、黃振城、劉承武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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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賴政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舜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

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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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4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宗男




選任辯護人  陳宏銘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9507、22986號、112年度偵字第49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宗男犯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謝宗男知悉黃鴻旻因妨害自由（通緝發布日期：民國111年1月25日）、擄人勒贖（通緝發布日期：111年5月27日）等案件遭通緝，並知悉黃鴻旻曾於111年6月7日13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行經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一帶時遭警方圍捕，並將上開車輛棄置在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某處，竟基於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及使犯人隱避之犯意，接續於111年6月7日19時許，受黃鴻旻所託前往上開地點尋找上開車輛欲返還租車行，以此方式隱匿黃鴻旻之行蹤或可查悉其行蹤之資訊，惟未找到上開車輛，遂僅將上開車輛之鑰匙返還予租車行；再於翌（8）日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交付本人之國民身分證供黃鴻旻冒名入住飯店而使用，以此方式使黃鴻旻隱避，黃鴻旻遂於同月13日22時31分許，持謝宗男之國民身分證，並冒以謝宗男名義入住○○市○○區○○路0段00號之洛碁大飯店中華館，藉此躲避警方之追查，並足生損害於洛碁大飯店中華館對入住旅客管理、登記之正確性。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下稱新店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程序部分：
　　本院引用被告謝宗男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同意有證據能力（見訴字卷一第162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另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謝宗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鴻旻、黃鴻旻棄車時搭載之詹金翰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新店分局搜索筆錄（受執行人：黃鴻旻）扣押物品目錄表、汽車租賃契約書（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7月15新北警鑑字第1111339382號鑑定書及洛碁大飯店中華館回函各1份等件附卷可稽，並有黃鴻旻遭扣案之被告謝宗男的國民身分證1張可佐，足認被告謝宗男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謝宗男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謝宗男所為，係犯刑法第164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罪及違反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之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
　㈡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公訴意旨認被告謝宗男交付本人國民身分證予黃鴻旻冒名使用之事實，僅涉犯刑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罪嫌，而漏未認定被告謝宗男違反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之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起訴法條容有未恰，惟因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向被告諭知涉犯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罪嫌（見訴一卷第156頁、訴二卷第74頁），俾被告謝宗男及辯護人能行使防禦權，已保障被告謝宗男訴訟上之權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謝宗男以單一使黃鴻旻隱避之目的，於密切之時間，接續先尋找上開車輛欲返還予租車行，再提供本人國民身分證予黃鴻旻入住飯店，以此等方式使黃鴻旻隱避，是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㈣被告謝宗男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一重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處斷。
　㈤本案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說明：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次按又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本有權斟酌決定。而該條所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係以其犯罪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令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1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院審酌被告謝宗男知悉所隱避之人犯黃鴻旻所涉罪嫌非輕罪，仍執以上開方式使黃鴻旻隱避等節，認本案並無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亦無情輕法重之憾，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謝宗男知悉黃鴻旻所涉罪嫌非輕，仍為本案犯行，所為應予非議；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暨其犯罪動機、手段、無前科之素行、戶籍資料註記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生活及經濟狀況（參見訴一卷第55頁之個人戶籍資料、訴二卷第113頁之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謝宗男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見訴二卷第69至70頁）存卷可參。然本院考量被告謝宗男所隱避人犯黃鴻旻所涉罪嫌及刑度、犯罪情節及影響國家司法權行使之程度及本案所處刑度，認本案所處被告謝宗男之刑不宜宣告緩刑。
五、沒收部分：
　　被告謝宗男為警所扣案之物【參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23卷（下稱偵4923卷）第171頁之新店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因非違禁物，又與被告謝宗男本案使人犯隱避或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之犯行並無直接關聯，無由藉剝奪其所有以預防並遏止犯罪之必要，自均不予宣告沒收。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謝宗男於111年3月22日某時許知悉黃鴻旻持有具有殺傷力之衝鋒槍1把（下稱本案槍枝）及子彈至少4顆（下合稱本案槍彈），且聽聞黃鴻旻所述而知悉黃鴻旻與廖柏傑（已於111年6月16日歿）於111年4月22日3時許持本案槍彈朝寶鐿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寶鐿公司）擊發之事實，自得知悉本案槍彈屬黃鴻旻涉嫌犯罪之重要證據，竟基於隱匿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證據之犯意，於111年3月22日22時許，受黃鴻旻所託，提供新北市○○區○○街000巷0號2樓之住所供黃鴻旻藏放本案槍彈；復於111年5月17日3時許，陪同黃鴻旻一同前往黃鴻旻位在宜蘭縣○○鄉○○路00巷0號6樓之3的租屋處（下稱礁溪處所）藏放本案槍枝，藉以使黃鴻旻躲避警方之追查。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5條之隱匿刑事證據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謝宗男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㈠被告謝宗男於警詢中之供述；
　㈡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鴻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㈢證人即礁溪處所出租人伍長修於警詢時之證述；
　㈣證人即111年3月22日在場者林明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㈤礁溪處所之住宅租賃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山那邊社區》月租用戶登記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搜尋資料、證人伍長修LINE暱稱「楓樹紅紅」之對話紀錄文字；
　㈥被告謝宗男協助犯嫌黃鴻旻逃逸及搬運時序圖；
　㈦111年4月22日、5月17日之監視器畫面比對畫面；
　㈧被告謝宗男與證人林明清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㈨被告謝宗男所持用手機相簿之翻拍照片。
四、訊據被告謝宗男固坦承上開犯行，惟查：
　㈠被訴111年3月22日隱匿刑事證據部分：
　⒈按刑法第165條所謂「刑事被告案件」，指因告訴、告發、自首等情形，而開始偵查以後之案件。又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2項規定甚明（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觀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上載：報案人於111年4月22日3時33分許至新店分局頂城派出所報案，報案內容係於111年4月22日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附近要開車時，聽到對面房子有聲響及火光後，遭不明物體打到右腳大腿，造成腰間鑰匙的遙控器損壞等節【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2986號卷（下稱偵22986卷）第361頁】。經核上開時間、地點均與同案被告黃鴻旻被訴與廖柏傑於111年4月22日3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寶鐿公司以本案槍彈擊發等節的時間、地點及情節大致相符，再觀諸卷內查無其他較上開報案紀錄更早的報案或開始調查、偵查之資料，堪認同案被告黃鴻旻至早於111年4月22日始為司法警察知悉端緒而開始調查，而可能為刑事被告。則被告謝宗男被訴於111年3月22日22時許藏匿本案槍彈時，同案被告黃鴻旻尚非涉嫌恐嚇取財、殺人未遂、持有槍彈等罪嫌之刑事被告，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本案槍彈難謂係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
　⒉復查，證人林明清於偵查時證稱：我記得我去被告謝宗男家泡茶時，有看到本案槍枝，謝宗男拿著我的手機拍這把槍再叫我傳給他，黃鴻旻也在場，並說因為急著用錢，請我幫忙問有沒有人要買本案槍枝等語（見偵22986卷第549-551頁）；次觀同案被告黃鴻旻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111年3月22日去被告謝宗男家的槍是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國」所有，當時「阿國」跟我說這把槍是假的，後來沒有人要出借錢，「阿國」就把槍拿回去等語（見偵22986卷第524-524頁、訴一卷第112-113、157頁）。是從前揭證述可悉，縱認同案被告黃鴻旻確實有攜帶具有殺傷力的本案槍枝至上開被告謝宗男住所為真，惟其等證述均未敘明被告謝宗男將槍枝放在其住所1日，而有隱匿黃鴻旻之刑事案件證據乙節，已難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⒊再查，被告謝宗男固於本院偵查中羈押程序時自陳：黃鴻旻在開槍前即111年3月22日拿裝有槍枝的旅行袋來我家，我才知道裡面有槍枝，我有向黃鴻旻表示怕我母親知道，不可以放載我家，黃鴻旻說會盡快拿走，在我家放1天後，我就叫他拿走等語（見本院111年度聲羈字第196號卷第32-33頁）；嗣於本院審理同案被告黃鴻旻案件時證稱：黃鴻旻於111年3月22日來我家泡茶聊天，我沒有刻意問黃鴻旻帶著旅行袋內裝什麼東西，後來約林明清也來我家，因為黃鴻旻要賣，並請林明清拍攝本案槍枝，走的時候黃鴻旻就帶走；我警詢時稱黃鴻旻曾把槍械放在我家1天就拿走，是指111年3月22日之前的事情，很久了等語（見訴一卷第261-267頁）。是被告謝宗男關於黃鴻旻置放槍枝在其住所之日期，先稱是在111年3月22日，後改稱為111年3月22日前很久之前的事，前後供述已有不一，卷內亦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自白部分是否為真，尚難遽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⒋從而，遍查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謝宗男於111年3月22日確實有同意同案被告黃鴻旻置放本案槍彈在其住所1日而有隱匿行為，又斯時同案被告黃鴻旻尚未因本案槍彈所涉刑事案件而為檢警等機關開始偵查，而難謂本案槍彈為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自難以隱匿刑事證據罪相繩。
　㈡被訴111年5月17日隱匿刑事證據部分：
　⒈被告謝宗男客觀上難認有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
　⑴經查，同案被告黃鴻旻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有以鄧國豐名義承租礁溪處所，是因為廖柏傑變天時頭會痛，想說可以租有溫泉的讓廖柏傑養病，我於111年5月17日有前往礁溪處所，應該是廖柏傑請我幫忙拿衣物，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槍，也不知道槍放哪裡等語（見偵22986卷第427頁）。是同案被告黃鴻旻既未承認斯時行李袋內所裝物品為本案槍枝，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則被告謝宗男客觀上是否有隱匿本案槍彈行為，已屬有疑。
　⑵復查，公訴意旨所稱被告謝宗男「陪同」黃鴻旻前往礁溪處所前往本案槍枝乙節，惟「陪同」係指陪伴、伴同，已難為「隱匿」一詞所涵蓋，而與構成隱匿刑事證據之要件未合。
　⑶綜上，卷內證據無法證明黃鴻旻於111年5月17日3時許前往礁溪處所時所攜帶物品為本案槍枝，且被告謝宗男縱使「陪同」黃鴻旻前往礁溪處所，難謂為「隱匿」之行為，則客觀上難認被告謝宗男有何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
　⑷末查，礁溪處所為同案被告黃鴻旻以鄧國豐名義所承租等節，業據同案被告黃鴻旻供述如前，核與證人伍長修之證述相符（見偵4923卷第297-300頁），並有礁溪處所住宅租賃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山那邊社區》月租用戶登記表及證人伍長修與黃鴻旻使用暱稱「楓樹紅紅」之對話紀錄文字各1份（見偵4923卷第301-309、315頁、偵22986卷第69-78頁）存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則礁溪處所之承租過程亦與被告謝宗男無涉，附此敘明。
　⒉再者，被告謝宗男於本院偵查中羈押訊問時及準備程序時供稱：黃鴻旻於111年5月17日臨時約我去礁溪，他當時背著行李箱，但從頭到尾都沒有打開過，我不知道他裡面裝的是衝鋒槍等語（見訴一卷第157頁）。被告謝宗男既稱不知悉行李袋內所裝物品為何，則其主觀是否有隱匿刑事證據之犯意，亦非無疑。
　⒊從而，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謝宗男有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且尚難證明被告謝宗男有隱匿刑事證據之犯意，自難以隱匿刑事證據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謝宗男被訴隱匿刑事證據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謝宗男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謝宗男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冠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慧玲、黃振城、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賴政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舜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4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宗男





選任辯護人  陳宏銘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19507、22986號、112年度偵字第49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宗男犯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謝宗男知悉黃鴻旻因妨害自由（通緝發布日期：民國111年1

    月25日）、擄人勒贖（通緝發布日期：111年5月27日）等案

    件遭通緝，並知悉黃鴻旻曾於111年6月7日13時許，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行經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

    一帶時遭警方圍捕，並將上開車輛棄置在新北市中和區建八

    路某處，竟基於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及使犯人

    隱避之犯意，接續於111年6月7日19時許，受黃鴻旻所託前

    往上開地點尋找上開車輛欲返還租車行，以此方式隱匿黃鴻

    旻之行蹤或可查悉其行蹤之資訊，惟未找到上開車輛，遂僅

    將上開車輛之鑰匙返還予租車行；再於翌（8）日0時許，在

    新北市○○區○○路000號前，交付本人之國民身分證供黃鴻旻

    冒名入住飯店而使用，以此方式使黃鴻旻隱避，黃鴻旻遂於

    同月13日22時31分許，持謝宗男之國民身分證，並冒以謝宗

    男名義入住○○市○○區○○路0段00號之洛碁大飯店中華館，藉

    此躲避警方之追查，並足生損害於洛碁大飯店中華館對入住

    旅客管理、登記之正確性。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下稱新店分局）報告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程序部分：

　　本院引用被告謝宗男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告及

    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同意有證據能力（見訴字卷一第16

    2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

    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另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

    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

    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謝宗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

    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鴻旻、黃鴻旻棄車時搭載之詹金

    翰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新店分局搜索筆錄（受執行人：黃

    鴻旻）扣押物品目錄表、汽車租賃契約書（車牌號碼：000-

    0000號租賃小客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7月15新北警

    鑑字第1111339382號鑑定書及洛碁大飯店中華館回函各1份

    等件附卷可稽，並有黃鴻旻遭扣案之被告謝宗男的國民身分

    證1張可佐，足認被告謝宗男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應可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謝宗男上開犯行

    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謝宗男所為，係犯刑法第164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

    罪及違反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之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

    以供冒名使用罪。

　㈡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公訴意旨認被告謝宗男交付本人國民身分證予黃鴻旻冒名使

    用之事實，僅涉犯刑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罪嫌

    ，而漏未認定被告謝宗男違反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之將

    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起訴法條容有未恰，

    惟因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向被告諭知涉犯戶籍

    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罪嫌（見訴一卷第156頁、訴二卷第74

    頁），俾被告謝宗男及辯護人能行使防禦權，已保障被告謝

    宗男訴訟上之權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 

　㈢被告謝宗男以單一使黃鴻旻隱避之目的，於密切之時間，接

    續先尋找上開車輛欲返還予租車行，再提供本人國民身分證

    予黃鴻旻入住飯店，以此等方式使黃鴻旻隱避，是各行為之

    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

    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

    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㈣被告謝宗男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

    第55條前段，從一重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

    處斷。

　㈤本案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說明：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次按又適用刑法第59條

    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本有權斟酌決定。而該條所定「犯罪之

    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

    刑」，係以其犯罪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令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

    有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19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本院審酌被告謝宗男知悉所隱避之人犯黃鴻旻所涉

    罪嫌非輕罪，仍執以上開方式使黃鴻旻隱避等節，認本案並

    無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亦無情輕法重之憾，揆諸前

    揭判決意旨，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謝宗男知悉黃鴻旻所涉

    罪嫌非輕，仍為本案犯行，所為應予非議；惟念其犯後坦承

    犯行之態度，暨其犯罪動機、手段、無前科之素行、戶籍資

    料註記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生活及經

    濟狀況（參見訴一卷第55頁之個人戶籍資料、訴二卷第113

    頁之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謝宗男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此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見訴二卷第69至70頁

    ）存卷可參。然本院考量被告謝宗男所隱避人犯黃鴻旻所涉

    罪嫌及刑度、犯罪情節及影響國家司法權行使之程度及本案

    所處刑度，認本案所處被告謝宗男之刑不宜宣告緩刑。

五、沒收部分：

　　被告謝宗男為警所扣案之物【參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

    第4923卷（下稱偵4923卷）第171頁之新店分局扣押物品目

    錄表】，因非違禁物，又與被告謝宗男本案使人犯隱避或將

    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之犯行並無直接關聯，無

    由藉剝奪其所有以預防並遏止犯罪之必要，自均不予宣告沒

    收。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謝宗男於111年3月22日某時許知悉黃鴻旻持有具有殺傷力之衝鋒槍1把（下稱本案槍枝）及子彈至少4顆（下合稱本案槍彈），且聽聞黃鴻旻所述而知悉黃鴻旻與廖柏傑（已於111年6月16日歿）於111年4月22日3時許持本案槍彈朝寶鐿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寶鐿公司）擊發之事實，自得知悉本案槍彈屬黃鴻旻涉嫌犯罪之重要證據，竟基於隱匿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證據之犯意，於111年3月22日22時許，受黃鴻旻所託，提供新北市○○區○○街000巷0號2樓之住所供黃鴻旻藏放本案槍彈；復於111年5月17日3時許，陪同黃鴻旻一同前往黃鴻旻位在宜蘭縣○○鄉○○路00巷0號6樓之3的租屋處（下稱礁溪處所）藏放本案槍枝，藉以使黃鴻旻躲避警方之追查。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5條之隱匿刑事證據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

    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

    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

    ，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

    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

    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

    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謝宗男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為

    其主要論據：

　㈠被告謝宗男於警詢中之供述；

　㈡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鴻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㈢證人即礁溪處所出租人伍長修於警詢時之證述；

　㈣證人即111年3月22日在場者林明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㈤礁溪處所之住宅租賃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山那邊

    社區》月租用戶登記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搜尋資

    料、證人伍長修LINE暱稱「楓樹紅紅」之對話紀錄文字；

　㈥被告謝宗男協助犯嫌黃鴻旻逃逸及搬運時序圖；

　㈦111年4月22日、5月17日之監視器畫面比對畫面；

　㈧被告謝宗男與證人林明清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㈨被告謝宗男所持用手機相簿之翻拍照片。

四、訊據被告謝宗男固坦承上開犯行，惟查：

　㈠被訴111年3月22日隱匿刑事證據部分：

　⒈按刑法第165條所謂「刑事被告案件」，指因告訴、告發、自首等情形，而開始偵查以後之案件。又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2項規定甚明（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觀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上載：報案人於111年4月22日3時33分許至新店分局頂城派出所報案，報案內容係於111年4月22日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附近要開車時，聽到對面房子有聲響及火光後，遭不明物體打到右腳大腿，造成腰間鑰匙的遙控器損壞等節【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2986號卷（下稱偵22986卷）第361頁】。經核上開時間、地點均與同案被告黃鴻旻被訴與廖柏傑於111年4月22日3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寶鐿公司以本案槍彈擊發等節的時間、地點及情節大致相符，再觀諸卷內查無其他較上開報案紀錄更早的報案或開始調查、偵查之資料，堪認同案被告黃鴻旻至早於111年4月22日始為司法警察知悉端緒而開始調查，而可能為刑事被告。則被告謝宗男被訴於111年3月22日22時許藏匿本案槍彈時，同案被告黃鴻旻尚非涉嫌恐嚇取財、殺人未遂、持有槍彈等罪嫌之刑事被告，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本案槍彈難謂係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

　⒉復查，證人林明清於偵查時證稱：我記得我去被告謝宗男家泡茶時，有看到本案槍枝，謝宗男拿著我的手機拍這把槍再叫我傳給他，黃鴻旻也在場，並說因為急著用錢，請我幫忙問有沒有人要買本案槍枝等語（見偵22986卷第549-551頁）；次觀同案被告黃鴻旻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111年3月22日去被告謝宗男家的槍是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國」所有，當時「阿國」跟我說這把槍是假的，後來沒有人要出借錢，「阿國」就把槍拿回去等語（見偵22986卷第524-524頁、訴一卷第112-113、157頁）。是從前揭證述可悉，縱認同案被告黃鴻旻確實有攜帶具有殺傷力的本案槍枝至上開被告謝宗男住所為真，惟其等證述均未敘明被告謝宗男將槍枝放在其住所1日，而有隱匿黃鴻旻之刑事案件證據乙節，已難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⒊再查，被告謝宗男固於本院偵查中羈押程序時自陳：黃鴻旻在開槍前即111年3月22日拿裝有槍枝的旅行袋來我家，我才知道裡面有槍枝，我有向黃鴻旻表示怕我母親知道，不可以放載我家，黃鴻旻說會盡快拿走，在我家放1天後，我就叫他拿走等語（見本院111年度聲羈字第196號卷第32-33頁）；嗣於本院審理同案被告黃鴻旻案件時證稱：黃鴻旻於111年3月22日來我家泡茶聊天，我沒有刻意問黃鴻旻帶著旅行袋內裝什麼東西，後來約林明清也來我家，因為黃鴻旻要賣，並請林明清拍攝本案槍枝，走的時候黃鴻旻就帶走；我警詢時稱黃鴻旻曾把槍械放在我家1天就拿走，是指111年3月22日之前的事情，很久了等語（見訴一卷第261-267頁）。是被告謝宗男關於黃鴻旻置放槍枝在其住所之日期，先稱是在111年3月22日，後改稱為111年3月22日前很久之前的事，前後供述已有不一，卷內亦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自白部分是否為真，尚難遽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⒋從而，遍查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謝宗男於111年3月22日確實有同意同案被告黃鴻旻置放本案槍彈在其住所1日而有隱匿行為，又斯時同案被告黃鴻旻尚未因本案槍彈所涉刑事案件而為檢警等機關開始偵查，而難謂本案槍彈為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自難以隱匿刑事證據罪相繩。

　㈡被訴111年5月17日隱匿刑事證據部分：

　⒈被告謝宗男客觀上難認有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

　⑴經查，同案被告黃鴻旻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有

    以鄧國豐名義承租礁溪處所，是因為廖柏傑變天時頭會痛，

    想說可以租有溫泉的讓廖柏傑養病，我於111年5月17日有前

    往礁溪處所，應該是廖柏傑請我幫忙拿衣物，我從頭到尾都

    沒有看過槍，也不知道槍放哪裡等語（見偵22986卷第427頁

    ）。是同案被告黃鴻旻既未承認斯時行李袋內所裝物品為本

    案槍枝，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則被告謝宗男客觀

    上是否有隱匿本案槍彈行為，已屬有疑。

　⑵復查，公訴意旨所稱被告謝宗男「陪同」黃鴻旻前往礁溪處

    所前往本案槍枝乙節，惟「陪同」係指陪伴、伴同，已難為

    「隱匿」一詞所涵蓋，而與構成隱匿刑事證據之要件未合。

　⑶綜上，卷內證據無法證明黃鴻旻於111年5月17日3時許前往礁

    溪處所時所攜帶物品為本案槍枝，且被告謝宗男縱使「陪同

    」黃鴻旻前往礁溪處所，難謂為「隱匿」之行為，則客觀上

    難認被告謝宗男有何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

　⑷末查，礁溪處所為同案被告黃鴻旻以鄧國豐名義所承租等節

    ，業據同案被告黃鴻旻供述如前，核與證人伍長修之證述相

    符（見偵4923卷第297-300頁），並有礁溪處所住宅租賃契

    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山那邊社區》月租用戶登記表

    及證人伍長修與黃鴻旻使用暱稱「楓樹紅紅」之對話紀錄文

    字各1份（見偵4923卷第301-309、315頁、偵22986卷第69-7

    8頁）存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則礁溪處所之

    承租過程亦與被告謝宗男無涉，附此敘明。

　⒉再者，被告謝宗男於本院偵查中羈押訊問時及準備程序時供

    稱：黃鴻旻於111年5月17日臨時約我去礁溪，他當時背著行

    李箱，但從頭到尾都沒有打開過，我不知道他裡面裝的是衝

    鋒槍等語（見訴一卷第157頁）。被告謝宗男既稱不知悉行

    李袋內所裝物品為何，則其主觀是否有隱匿刑事證據之犯意

    ，亦非無疑。

　⒊從而，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謝宗男有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

    ，且尚難證明被告謝宗男有隱匿刑事證據之犯意，自難以隱

    匿刑事證據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謝宗男被訴

    隱匿刑事證據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復無其他積

    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謝宗男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屬不能

    證明被告謝宗男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

條第1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冠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慧玲、黃振城、劉承武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賴政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舜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

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46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宗男





選任辯護人  陳宏銘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9507、22986號、112年度偵字第49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宗男犯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謝宗男知悉黃鴻旻因妨害自由（通緝發布日期：民國111年1月25日）、擄人勒贖（通緝發布日期：111年5月27日）等案件遭通緝，並知悉黃鴻旻曾於111年6月7日13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行經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一帶時遭警方圍捕，並將上開車輛棄置在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某處，竟基於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及使犯人隱避之犯意，接續於111年6月7日19時許，受黃鴻旻所託前往上開地點尋找上開車輛欲返還租車行，以此方式隱匿黃鴻旻之行蹤或可查悉其行蹤之資訊，惟未找到上開車輛，遂僅將上開車輛之鑰匙返還予租車行；再於翌（8）日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交付本人之國民身分證供黃鴻旻冒名入住飯店而使用，以此方式使黃鴻旻隱避，黃鴻旻遂於同月13日22時31分許，持謝宗男之國民身分證，並冒以謝宗男名義入住○○市○○區○○路0段00號之洛碁大飯店中華館，藉此躲避警方之追查，並足生損害於洛碁大飯店中華館對入住旅客管理、登記之正確性。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下稱新店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程序部分：

　　本院引用被告謝宗男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同意有證據能力（見訴字卷一第162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另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謝宗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鴻旻、黃鴻旻棄車時搭載之詹金翰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新店分局搜索筆錄（受執行人：黃鴻旻）扣押物品目錄表、汽車租賃契約書（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7月15新北警鑑字第1111339382號鑑定書及洛碁大飯店中華館回函各1份等件附卷可稽，並有黃鴻旻遭扣案之被告謝宗男的國民身分證1張可佐，足認被告謝宗男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謝宗男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謝宗男所為，係犯刑法第164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罪及違反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之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

　㈡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公訴意旨認被告謝宗男交付本人國民身分證予黃鴻旻冒名使用之事實，僅涉犯刑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罪嫌，而漏未認定被告謝宗男違反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之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起訴法條容有未恰，惟因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向被告諭知涉犯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罪嫌（見訴一卷第156頁、訴二卷第74頁），俾被告謝宗男及辯護人能行使防禦權，已保障被告謝宗男訴訟上之權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謝宗男以單一使黃鴻旻隱避之目的，於密切之時間，接續先尋找上開車輛欲返還予租車行，再提供本人國民身分證予黃鴻旻入住飯店，以此等方式使黃鴻旻隱避，是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㈣被告謝宗男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一重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處斷。

　㈤本案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說明：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次按又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本有權斟酌決定。而該條所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係以其犯罪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令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1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院審酌被告謝宗男知悉所隱避之人犯黃鴻旻所涉罪嫌非輕罪，仍執以上開方式使黃鴻旻隱避等節，認本案並無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亦無情輕法重之憾，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謝宗男知悉黃鴻旻所涉罪嫌非輕，仍為本案犯行，所為應予非議；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暨其犯罪動機、手段、無前科之素行、戶籍資料註記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生活及經濟狀況（參見訴一卷第55頁之個人戶籍資料、訴二卷第113頁之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謝宗男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見訴二卷第69至70頁）存卷可參。然本院考量被告謝宗男所隱避人犯黃鴻旻所涉罪嫌及刑度、犯罪情節及影響國家司法權行使之程度及本案所處刑度，認本案所處被告謝宗男之刑不宜宣告緩刑。

五、沒收部分：

　　被告謝宗男為警所扣案之物【參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23卷（下稱偵4923卷）第171頁之新店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因非違禁物，又與被告謝宗男本案使人犯隱避或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之犯行並無直接關聯，無由藉剝奪其所有以預防並遏止犯罪之必要，自均不予宣告沒收。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謝宗男於111年3月22日某時許知悉黃鴻旻持有具有殺傷力之衝鋒槍1把（下稱本案槍枝）及子彈至少4顆（下合稱本案槍彈），且聽聞黃鴻旻所述而知悉黃鴻旻與廖柏傑（已於111年6月16日歿）於111年4月22日3時許持本案槍彈朝寶鐿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寶鐿公司）擊發之事實，自得知悉本案槍彈屬黃鴻旻涉嫌犯罪之重要證據，竟基於隱匿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證據之犯意，於111年3月22日22時許，受黃鴻旻所託，提供新北市○○區○○街000巷0號2樓之住所供黃鴻旻藏放本案槍彈；復於111年5月17日3時許，陪同黃鴻旻一同前往黃鴻旻位在宜蘭縣○○鄉○○路00巷0號6樓之3的租屋處（下稱礁溪處所）藏放本案槍枝，藉以使黃鴻旻躲避警方之追查。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5條之隱匿刑事證據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謝宗男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㈠被告謝宗男於警詢中之供述；

　㈡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鴻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㈢證人即礁溪處所出租人伍長修於警詢時之證述；

　㈣證人即111年3月22日在場者林明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㈤礁溪處所之住宅租賃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山那邊社區》月租用戶登記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搜尋資料、證人伍長修LINE暱稱「楓樹紅紅」之對話紀錄文字；

　㈥被告謝宗男協助犯嫌黃鴻旻逃逸及搬運時序圖；

　㈦111年4月22日、5月17日之監視器畫面比對畫面；

　㈧被告謝宗男與證人林明清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㈨被告謝宗男所持用手機相簿之翻拍照片。

四、訊據被告謝宗男固坦承上開犯行，惟查：

　㈠被訴111年3月22日隱匿刑事證據部分：

　⒈按刑法第165條所謂「刑事被告案件」，指因告訴、告發、自首等情形，而開始偵查以後之案件。又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2項規定甚明（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觀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上載：報案人於111年4月22日3時33分許至新店分局頂城派出所報案，報案內容係於111年4月22日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附近要開車時，聽到對面房子有聲響及火光後，遭不明物體打到右腳大腿，造成腰間鑰匙的遙控器損壞等節【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2986號卷（下稱偵22986卷）第361頁】。經核上開時間、地點均與同案被告黃鴻旻被訴與廖柏傑於111年4月22日3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寶鐿公司以本案槍彈擊發等節的時間、地點及情節大致相符，再觀諸卷內查無其他較上開報案紀錄更早的報案或開始調查、偵查之資料，堪認同案被告黃鴻旻至早於111年4月22日始為司法警察知悉端緒而開始調查，而可能為刑事被告。則被告謝宗男被訴於111年3月22日22時許藏匿本案槍彈時，同案被告黃鴻旻尚非涉嫌恐嚇取財、殺人未遂、持有槍彈等罪嫌之刑事被告，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本案槍彈難謂係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

　⒉復查，證人林明清於偵查時證稱：我記得我去被告謝宗男家泡茶時，有看到本案槍枝，謝宗男拿著我的手機拍這把槍再叫我傳給他，黃鴻旻也在場，並說因為急著用錢，請我幫忙問有沒有人要買本案槍枝等語（見偵22986卷第549-551頁）；次觀同案被告黃鴻旻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111年3月22日去被告謝宗男家的槍是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國」所有，當時「阿國」跟我說這把槍是假的，後來沒有人要出借錢，「阿國」就把槍拿回去等語（見偵22986卷第524-524頁、訴一卷第112-113、157頁）。是從前揭證述可悉，縱認同案被告黃鴻旻確實有攜帶具有殺傷力的本案槍枝至上開被告謝宗男住所為真，惟其等證述均未敘明被告謝宗男將槍枝放在其住所1日，而有隱匿黃鴻旻之刑事案件證據乙節，已難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⒊再查，被告謝宗男固於本院偵查中羈押程序時自陳：黃鴻旻在開槍前即111年3月22日拿裝有槍枝的旅行袋來我家，我才知道裡面有槍枝，我有向黃鴻旻表示怕我母親知道，不可以放載我家，黃鴻旻說會盡快拿走，在我家放1天後，我就叫他拿走等語（見本院111年度聲羈字第196號卷第32-33頁）；嗣於本院審理同案被告黃鴻旻案件時證稱：黃鴻旻於111年3月22日來我家泡茶聊天，我沒有刻意問黃鴻旻帶著旅行袋內裝什麼東西，後來約林明清也來我家，因為黃鴻旻要賣，並請林明清拍攝本案槍枝，走的時候黃鴻旻就帶走；我警詢時稱黃鴻旻曾把槍械放在我家1天就拿走，是指111年3月22日之前的事情，很久了等語（見訴一卷第261-267頁）。是被告謝宗男關於黃鴻旻置放槍枝在其住所之日期，先稱是在111年3月22日，後改稱為111年3月22日前很久之前的事，前後供述已有不一，卷內亦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自白部分是否為真，尚難遽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⒋從而，遍查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謝宗男於111年3月22日確實有同意同案被告黃鴻旻置放本案槍彈在其住所1日而有隱匿行為，又斯時同案被告黃鴻旻尚未因本案槍彈所涉刑事案件而為檢警等機關開始偵查，而難謂本案槍彈為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自難以隱匿刑事證據罪相繩。

　㈡被訴111年5月17日隱匿刑事證據部分：

　⒈被告謝宗男客觀上難認有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

　⑴經查，同案被告黃鴻旻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有以鄧國豐名義承租礁溪處所，是因為廖柏傑變天時頭會痛，想說可以租有溫泉的讓廖柏傑養病，我於111年5月17日有前往礁溪處所，應該是廖柏傑請我幫忙拿衣物，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槍，也不知道槍放哪裡等語（見偵22986卷第427頁）。是同案被告黃鴻旻既未承認斯時行李袋內所裝物品為本案槍枝，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則被告謝宗男客觀上是否有隱匿本案槍彈行為，已屬有疑。

　⑵復查，公訴意旨所稱被告謝宗男「陪同」黃鴻旻前往礁溪處所前往本案槍枝乙節，惟「陪同」係指陪伴、伴同，已難為「隱匿」一詞所涵蓋，而與構成隱匿刑事證據之要件未合。

　⑶綜上，卷內證據無法證明黃鴻旻於111年5月17日3時許前往礁溪處所時所攜帶物品為本案槍枝，且被告謝宗男縱使「陪同」黃鴻旻前往礁溪處所，難謂為「隱匿」之行為，則客觀上難認被告謝宗男有何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

　⑷末查，礁溪處所為同案被告黃鴻旻以鄧國豐名義所承租等節，業據同案被告黃鴻旻供述如前，核與證人伍長修之證述相符（見偵4923卷第297-300頁），並有礁溪處所住宅租賃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山那邊社區》月租用戶登記表及證人伍長修與黃鴻旻使用暱稱「楓樹紅紅」之對話紀錄文字各1份（見偵4923卷第301-309、315頁、偵22986卷第69-78頁）存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則礁溪處所之承租過程亦與被告謝宗男無涉，附此敘明。

　⒉再者，被告謝宗男於本院偵查中羈押訊問時及準備程序時供稱：黃鴻旻於111年5月17日臨時約我去礁溪，他當時背著行李箱，但從頭到尾都沒有打開過，我不知道他裡面裝的是衝鋒槍等語（見訴一卷第157頁）。被告謝宗男既稱不知悉行李袋內所裝物品為何，則其主觀是否有隱匿刑事證據之犯意，亦非無疑。

　⒊從而，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謝宗男有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且尚難證明被告謝宗男有隱匿刑事證據之犯意，自難以隱匿刑事證據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謝宗男被訴隱匿刑事證據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謝宗男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謝宗男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冠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慧玲、黃振城、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賴政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舜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